
行政院公報 第 024 卷 第 135 期  20180719  教育科技文化篇 

 

教育部令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19 日 

臺教高（一）字第 1070090453B 號 

修正「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作業要點」，名稱並修正為「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

創新創業扎根計畫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作業要點」 

部  長 葉俊榮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提升公私立大專校院創新創業課程品質、培育具有企業家精神之

人才，連結產學合作能量及形塑校園創業風氣，實施大專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以下稱本

計畫），特訂定本要點。 
二、 申請及補助對象：各公私立大專校院（以下簡稱學校）；申請創新創業中心示範學校計畫

者，並應設有整合研發、技轉及育成功能之專責產學合作組織。 
三、 申請作業：本計畫分為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發展計畫及創新創業中心示範學校計畫，由學校

擇一申請，於每年六月十五日前，提出申請計畫書各一式十份，送達本部或本部指定之專案

辦公室。逾期送達、資料不全或資格不符者，均不予受理。 
四、執行期程：本計畫期程為二年，分年執行，每年自八月一日至次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五、 審查方式：由本部聘請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依學校所提申請計畫書進行書面審查；創新

創業中心示範學校計畫之審查，除書面審查外，應召開複審會議，由通過書面審查之學校列

席報告，審查結果由本部以每年七月十五日前公告為原則。 
六、審查項目： 

(一)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發展計畫審查項目如下： 
１、 課程規劃面：提出學校以學程模式規劃之整體創新創業課程教學藍圖，並應包括課程地

圖、階段課程模組與教學方法設計、學習場域及學習評量之創新性等。 
２、 課程執行與行政配合面：說明學校總體教學資源投入、課程作業流程、課程宣傳及校務

配合等。 
３、 與產業實務結合面：業界師資授課及輔導機制之規劃與結合、創業實作模擬及產學技術

移轉結合機制等。 
４、 課程開設績效：說明過去學校於創新創業課程資源之投入及執行效益，例如課程目標達

成情形、資源連結性及課程延續性等。 
５、 創業團隊介接輔導績效：由完成創新創業課程學員，組成具有創業構想之團隊（以下簡

稱創業團隊）與校內外孕育新事業、新產品、新技術或協助中小企業升級轉型之單位

（以下簡稱育成單位）輔導實務之連結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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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創新創業中心示範學校計畫，應包括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發展計畫內容，並提出階段性不

同之課程設計；其審查項目，除前款規定者外，並應就下列各面向進行審查： 
１、 組織管理面：學校組織已具課程開設與發展，結合業師輔導、校園創業資金投入、研發

技術支援與創業後育成等整體機制及配套措施。 
２、 總體營運面：推動創新創業中心之目標與實施策略、學校總體創新創業資源配合方式與

效益分析、校園創業資金與校外資源結合機制及投入等。 
３、 產業連結面：產業端資源投入情況、合作機制規劃，及共同建立商品、技術與市場驗證

之連結機制。 
４、 辦理績效面：說明過去學校於創新創業資源之投入及執行成效。 
５、 創業輔導面：說明對創業團隊之輔導機制，包括輔導內容、資源空間及介接機制。 

(三) 評選原則：本部得視學校申請計畫書及過去推動實績之審查評選情形，核定各計畫之全部

或部分。 
七、 獲補助學校應遴選修畢當年度課程之學員所組成之創業團隊，參與本部「大專校院創業實戰

模擬學習平臺（SOS-IPO）」創業模擬活動，提供創業團隊展現創業點子及提案內容。 
   學校應於每學年度之下學期開課前，向本部或本部指定之專案辦公室提出參加前項創業

模擬活動之創業團隊名單，創業團隊並應於該平臺完成註冊。逾時提出名單、資料不全或資

格不符者，均不予受理。 
八、經費補助原則： 

(一) 本計畫採部分補助，學校自籌比率應達計畫總金額之百分之十以上。 
(二) 本部依審查結果補助，創新創業中心示範學校計畫二年最高補助新臺幣六百萬元，每年最

高各新臺幣三百萬元；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發展計畫二年最高補助新臺幣一百萬元，每年

最高各新臺幣五十萬元。 
(三) 本補助得編列人事費及業務費，業務費編列以稿費、工讀費、印刷費、國內旅運費、教材

費、實作實習費、講座鐘點費、諮詢費、雜支及推廣業務費等科目為原則；必要時，得敘

明理由編列其他項目，人事費編列不得超過計畫總金額之百分之三十。 
(四) 參與「大專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SOS-IPO）」之創業團隊，經本部評比優選者，

補助最高新臺幣十萬元。該補助得編列業務費，業務費編列以印刷費、國內旅運費、材料

費、諮詢費、雜支及推廣業務費等科目為原則；必要時，得敘明理由編列其他項目。 
九、成效考核： 

(一) 獲補助學校應於計畫執行次年五月十五日前，提出第二年計畫申請書及第一年自評報告一

式十份，送本部或本部指定之專案辦公室辦理審核，考評結果作為是否核撥次一年度經費

之參考。 
(二) 本部於計畫執行六個月後組成訪評小組，對執行創新創業中心示範學校計畫之學校進行實

地訪評；並得視情形，對執行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發展計畫之學校進行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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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執行各計畫之結案報告，應依計畫類別敘明下列成果： 
１、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發展計畫： 

(１) 質化成效： 
Ａ、 強化創業課程之實作體驗訓練與產業實務之連結。 
Ｂ、 培育具有創新創業之企業家精神人才。 
Ｃ、 建置校園創新創業課程及創業體驗、實作驗證系統性且具階段性之創業典範課程。 
Ｄ、 強化創業團隊與育成單位輔導實務之連結。 

(２) 量化成效： 
Ａ、 延聘產業專家參與課程第一年至少十人次；第二年累計至少十五人次，由學校師生

成立、技術移轉或資金投入等方式衍生之新創企業（以下簡稱學校衍生之新創企

業）參與創業實作課程至少三家。 
Ｂ、 培育具跨領域、跨系所創業專業知能學員第一年至少二十人；第二年累計至少三十

人。 
Ｃ、 學校研發或產學合作成果投入創業實作課程第一年至少二件；第二年累計至少三

件。 
Ｄ、 輔導組成創業團隊第一年至少五隊；第二年累計至少十隊，學校應介接至少三隊接

受育成單位輔導，每個月至少召開一次輔導會議，並於每次會議提出一份綜合輔導

紀錄。 
Ｅ、 學校應協助創業團隊投入「大專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SOS-IPO）」之創業

模擬活動，第一年至少五隊，第二年累計至少十隊，並回收至少十份體驗建議或意

見回饋紀錄。 
Ｆ、 課程衍生之創業團隊媒合新創公司見習，第一年至少十位見習生；第二年累計至少

二十位見習生；並應回收至少二十份體驗建議／意見回饋紀錄。 
２、 創新創業中心示範學校計畫，除前目考核項目外，並應包括下列項目： 

(１) 質化成效： 
Ａ、 建置校園創新創業課程、業界師資輔導及創業團隊與育成單位能量結合之機制。 
Ｂ、 改善學校創業基礎環境建立，結合校園研發技術移轉，提升創業輔導成效。 
Ｃ、 強化外部產業資源結合，建立校園內部創業資源投入機制。 
Ｄ、 建立並擴大學校創新創業中心營運模式及組織典範。 

(２) 量化成效： 
Ａ、 輔導組成創業團隊第一年至少五隊；第二年累計至少十隊，並完成接受育成單位輔

導後設立之公司三家以上。 
Ｂ、 受補助學校投入衍生之創業團隊總資金（包括技術入股、校務基金及外部資金投入

等）至少新臺幣五百萬元。 
Ｃ、 衍生之創業團隊與學校技術移轉合作第一年至少一件；第二年累計至少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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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延聘產業專家參與創業課程及投入創業育成輔導第一年至少十人；第二年累計至少

十五人，由學校衍生之新創企業參與創業實作課程至少三家。 
Ｅ、 協助輔導學校建立創新創業中心營運模式，與育成單位共同辦理觀摩交流活動第一

年至少一場次；第二年累計至少三場次。 
Ｆ、 學校應協助創業團隊投入「大專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SOS-IPO）」之創業

模擬活動，第一年至少五隊，第二年累計至少十隊，並回收至少十份體驗建議或意

見回饋紀錄。 
(四) 訪評小組之訪評結果及結案報告之執行情形，將作為以後年度補助額度決定之參考。 

十、經費請撥及結報： 
(一) 本計畫為二年計畫，補助經費分年請領，學校第一年未達量化成效百分之八十者，經費將

予以減列。 
(二) 學校應於本部請款通知送達一個月內，檢附相關請款文件送本部或本部指定之專案辦公

室，請領補助款。 
(三) 本計畫經費應按補助與自籌比率進行支用，且補助之賸餘款按原補助比率繳回。 
(四) 大專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優選創業團隊補助經費： 

１、 補助經費應全數用於創業團隊具體實踐創新創意構想。 
２、 學校應於本部函文送達後一個月內，檢附相關請款文件報本部或本部指定之專案辦公室

請款。 
３、 學校應編列創業團隊所需經費，輔導創業團隊使用補助款。 
４、 補助賸餘款應全數繳回。 

(五) 學校應於計畫執行期滿後一個月內，檢附結案報告、收支結算表及應繳回款項等，送本部

或本部指定之專案辦公室辦理結報事宜。 
(六) 其他經費核撥結報事宜，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十一、其他注意事項： 
(一) 創新創業課程之開設，不得向學員另行收取課程費用。 
(二) 本計畫補助額度經核定後，不得追加總體計畫所涉其他費用。 
(三) 所提計畫內容項目已接受本部相關計畫補助者，不得再申請本計畫之補助；有重複補助

情形，應予追繳全部計畫補助經費。 
(四) 獲補助學校及創業團隊應配合本部辦理成果發表或研討會，以分享經驗交流。 


